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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清理第 2 期實施計畫 

壹、 計畫緣起 

地籍乃為不動產財產權之公示登記，並為土地利用與土地賦稅的

基礎，而完備無誤之土地登記，為國家建設發展之基石，亦為人民財

產權保障之表現。然以台灣光復初期辦理總登記時，由於當時人民不

諳我國法令，且地政機關人員法制觀念未臻健全，致遺留有以日據時

期會社、組合、神明會或其他不明主體之名義申報登記之土地，或有

以日據時期不動產物權名稱申報登記之土地權利、共有土地各共有人

登記之權利範圍錯誤，登記名義人登記之姓名、名稱或住址記載不全

或不符，寺廟及宗教團體土地產權未能妥適解決等情形，而該等地籍

登記不完整或與現行法令規定不符之問題，遺存至今，已長達 60 多

年，嚴重影響土地利用、土地賦稅及民眾財產權之行使。 

為澈底解決該等地籍問題，爰於 96 年 3月 21 日制定公布「地籍

清理條例」，行政院定自 97 年 7年 1日起施行，又考量待清理之筆數

眾多，須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辦理，故由本部擬具「地籍清理實施計

畫」(以下簡稱前期計畫，期程自 97 年至 102 年)，報奉行政院 96 年

11 月 27 日核定，99 年 4 月 14 日核定修正，並據以推動相關清理工

作。又至前期計畫結束(102 年底)時，預估仍有部分土地之權利人尚

未提出申報或申請登記，部分土地仍未完成代為標售作業，均待繼續

推動清理；此外，於清理過程中，相關機關(單位)及縣市政府並反映

有其他地籍問題(如早期登記之登記名義人登記資料未記載統一編

號)，因不利土地賦稅及其他行政業務之推動，亦亟待進行清理，爰

再擬具「地籍清理第 2期實施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賡續辦理相

關地籍清理工作。 

一、依據 

(一) 行政院 79 年 8 月 10 日台 79 內字第 23088 號函核定「全國土地問

題會議結論分辦計劃」題綱四、第五子題「如何加強辦理地籍清

理」結論二：「研訂地籍清理法，以徹底清理日據時期會社、組合、

祭祀公業、神明會土地與權利人不明、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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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時期舊簿轉載之他項權利等地籍問題。」 

(二) 地籍清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3 條第 1 項：「主管機關為清查

權利內容不完整或與現行法令規定不符之地籍登記，經釐清權利

內容及權屬後，應重新辦理登記；其未能釐清權利內容及權屬者，

應予標售或處理。」 

(三) 行政院吳前院長於 98 年 11 月 3 日巡視本部聽取業務簡報指示：

「請內政部儘速依地籍清理條例規定辦理，以活化土地利用並充

實國庫。」 

(四) 依據行政院 99 年 4 月 14 日核定修正前期計畫略以：「於 102 年以

前完成 1 萬 169 筆(棟)代為標售之土地及建物，至其餘 19 萬 2,024

筆(棟)，將規劃於第 2 期後續計畫辦理。」 

(五) 立法院預算中心針對本部 101 年度總預算案整體評估報告指出：

「未辦繼承登記…甚有日據時代部分，應持續辦理地籍及稅籍清

理，以利土地利用…。」 

(六) 本部社會司 101 年 2 月 15 日研商「農會辦理農保被保險人地籍清

查問題」會議決議：「請本部地政司於未來推動地籍清理時，將未

含有身分證統一編號者逐年列為清理對象，以利農保資格比對作

業。」 

二、未來環境預測 

(一)土地供給日趨不足，閒置土地亟待活化利用 

臺灣地區土地資源有限，隨著經濟發展及民眾生活品質提升，

各類生產及建築用地使用日趨飽和，土地供給愈顯不足，故近年

來都市更新、工業區再造等潮流興起，而政府施政並朝向土地活化

及永續利用之政策方向發展：惟查現存閒置之私有土地，其中多因

存有地籍產權問題無法妥適解決，致未能合法有效使用或處分，

並亟待解決處理，以活化土地利用。 

(二)地籍問題延後處理，問題更形複雜不易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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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自 97 年 7 月 1 日施行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已依規

定辦理 14 類土地及建物之清查及公告，並同時受理權利人申報或

申請登記，其能釐清權屬及權利內容者，將重新辦理登記；惟於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清理過程中，即面臨該等地籍問題因遺存時間

久遠，其權利人多已死亡，迄今繼承人眾多且尋找不易，及出資證

明、原始規約等相關證明文件，現今多已散失，以致土地權利人難

以提出並完成登記等情形，故以該等地籍問題於現階段清理已屬不

易；又倘現在未能再繼續積極推動清理，隨時間延宕，其繼承人將

日益增加，且相關證明文件更難蒐集舉證，問題將更形複雜不易解

決。 

三、問題評析 

(一)本條例規定之 14 類土地及建物仍需繼續清理 

依本條例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全面清查地籍登記，並

將符合本條例規定之 14 類土地及建物予以公告，以利權利人向直

轄市、縣(市)政府申報，或向登記機關申請登記；又於前期計畫執

行期間(截至 101 年 10 月底)，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總計清查逾 150

萬筆(棟)土地及建物之地籍資料，符合規定公告應清理土地及建物

合計 15 萬 5,415 筆(棟)，而在本部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加

強宣導，積極協助權利人申報或申請登記之努力下，已完成 5 萬

1,895 筆(棟)土地及建物之重新辦理登記，佔公告數 33.39％(清理成

效詳如參、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將來仍需要持續宣導，並

受理權利人申報或申請登記。 

 

 

 

 

另於制定本條例時，考量該等地籍問題因遺存時間久遠，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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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迄今可能已行方不明而無法覓得，故特別規定部分類別之土地及

建物，如有逾期無人申報或申請登記等情形者，除公共設施用地

外，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代為標售，經二次標售未能完成標售

者，並囑託登記國有，以資解決。而截至 101 年 10 月底，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已公告代為標售土地及建物合計 2,873 筆(棟)，惟預

計至 102 年底尚有約 4 萬餘筆(棟)土地及建物未完成代為標售作

業，後續仍待繼續推動辦理。 

(二)其他早期遺存地籍問題亦待納入清理 

地籍資料為國土規劃、土地開發利用、國家基礎建設之礎石，

又目前地籍資料均已全面電子化，其中且包含權利人之統一編號資

料，可供各政府機關或民眾有效查詢使用，故舉凡如稅捐稽徵機關

對於土地及建物稅納稅義務人資料之更新比對，勞保局對於農民保

險等保險承保人之不動產資格審查，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對於已故榮民不動產資料之勾稽及管理，均需以統一編號為查

詢要件，並提供有關地籍資料，使用上甚屬便利。 

然部分機關迭有反映，現今地籍資料庫中仍存有部分早期登記

之登記名義人資料，因受限其於登記當時並無戶政機關編賦之統一

編號或登記簿無此資料欄位，故於地籍資料庫中並無登載其統一編

號資料，以致相關機關於現階段使用時，並無法以統一編號勾稽比

對其所有不動產；又如需使用機關逐筆查明其登記名義人係屬何

人？是否已發生繼承？亦需耗費相當人力及時間辦理，而不利土地

賦稅及其他行政業務之推動，故建議本部再辦理地籍清理工作時，

能將此問題一併納入處理。嗣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101 年 9月

初步統計，約有 156 萬 4 千餘筆(棟)土地及建物登記名義人之登記

資料並無登載統一編號，是否已死亡並待查明。 

(三)人力及經費不足 

本計畫所解決之地籍問題，多屬年代久遠，舉證不易，須向有

關機關查證相關人、事、地資料或實地調查，需耗費大量人力及時

間，工作執行困難度高；另就代為標售作業而言，舉凡標售前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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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查對、現場勘查及查估底價等，標售後優先購買權審認、保管款

管理及申領價金等作業，亦需有專辦人員配合辦理。然以目前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編制之地政人員有限，且平日承辦地政工作已頗

為繁重，如為配合辦理本計畫之地籍清理工作，人力勢必更為吃

緊，而僅能以現有人員加班，或將清理業務部分以委外方式辦理。 

另就經費面而言，因待進行後續清理之土地及建物數量龐大，

除所需之人事加班費外，尚需消耗大量紙張、資訊設備耗材，通知

權利人郵資等業務費用，如以目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財政狀

況而論，將無法全額負擔支應，故長久以來，該等地籍問題久存未

決，並影響土地稅收及政府行政效能，實有需要中央編列部分經

費，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全面性推動清理。 

 

貳、 計畫目標 

一、目標說明 

本計畫預計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於 6 年

期間內逐年編列經費，辦理下列工作，以達成健全地籍管理、確保土

地權利、促進土地利用之目標。 

(一)賡續清理本條例規定之 14 類土地及建物 

依本條例規定，並延續前期計畫清理成果，賡續受理神明會等

14 類土地及建物之申報或申請登記，並就「未依法清理之神明會」

等 4 類，權利人屆期未申報或申請登記之土地及建物，繼續辦理代

為標售及囑託登記國有作業，期能澈底解決本條例規定之各類地籍

問題。 

(二)清理登記名義人無登載統一編號之土地及建物 

針對目前地籍資料庫中，登記名義人無登載統一編號之土地及

建物進行清查，如登記名義人已死亡者，則於查明其繼承人後通知

申辦繼承登記，仍逾期未辦繼承登記者並予列冊管理；又如未死亡

者，則通知其申辦統一編號更正登記，以釐正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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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一)地籍清理專業人才培養不易 

本計畫係清理日據時期或臺灣光復初期登記之土地權利，因年

代久遠，相關人事物查證不易，致使清理工作艱難，且該等清理工

作攸關人民財產權益甚鉅，亦需由具豐富登記實務經驗之人員負

責，審慎處理；惟目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地政事務所編制人

員年輕化且流動性大，恐因處理經驗不足，而將影響本計畫之推動。 

另關於代為標售作業，其程序包括標售前之資料查對、調查現

勘、底價訂定及投標文件製作等準備工作，決標後亦須處理優先購

買權人、繳款、保管款管理、領價及異議爭訟等後續事宜，程序甚

屬繁複，亦需由具標售經驗之人員承辦；惟因其工作內容繁重、責

任沉重，造成人員流動頻繁，亦將影響本計畫之推動。 

故本計畫亟待編列相關經費，適時提供承辦人員相關講習及教

育訓練，並輔以部分標售業務(土地及地上物勘查及價格查估)委外

辦理，以期順利推動。 

(二)需要相關機關(單位)配合 

就本計畫作業而言，關於申請登記、代為標售、保管款管理、

申領價金之審查及公告等工作，係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機關

(單位)及所轄地政事務所承辦；關於神明會、神祇等土地之申報，

代為標售前通知權利人儘速依本條例申報，或後續涉有私權爭執之

處理，有賴民政機關協助辦理；另清查確認土地權利人之身分、通

知相關權利人及其繼承人所需之住址，以及土地權利人及其繼承人

申領價金需檢附之身分證明文件，亦有賴戶政機關(單位)之協助提

供。是為完成本計畫之清理工作，不僅為地政機關(單位)所承辦，

更需民政、戶政機關等相關機關(單位)之配合，方能圓滿達成。 

(三)亟需宣導民眾配合辦理 

本計畫所清理之土地權利因權屬不明，又涉及民眾財產權益甚

鉅，故依法規定需由權利人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以供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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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審查；倘該權利人怠不主動提出申請，則清理績效將無法

有效提升，故需加強積極宣導，及輔導其申辦登記。 

另就代為標售作業而言，因其標售結果將影響部分民眾(如現占

用人)之使用，故於清理過程中可能遭遇部分民眾陳情，甚或透過民

意代表關切，雖於本條例中已明定占有人得主張優先購買，原權利

人得申請暫緩標售、決標後得申請發給標售價金等規定，以保障其

權益，惟亦有待加強宣導，並透過各種管道向民眾說明，以獲取民

眾配合辦理。 

(四)計畫經費需編列充足 

承上所述，本計畫清理之地籍問題不易處理，清理程序複雜，

且待清理之土地及建物數量龐大，需投入大量之人力及物力，並編

列相關經費支持推動，如經費不足，則將影響計畫執行進度及成果。 

三、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一)辦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或建物之代為標售作業 

於前期計畫期程中，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業已完成 14 類土

地及建物之清查地籍及公告工作，並同時受理權利人申報或申請

登記，迄今除部分土地或建物權利人因故未能申報或申請登記

外，其餘權利人如能舉證相關證明文件者，已陸續提出申請並重

新辦竣登記；故本計畫除將持續協助權利人申報或申請登記外，

其工作重點將針對逾期無人申報或申請登記，而未能釐清權屬之

土地或建物，賡續依本條例規定辦理代為標售作業。 

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初步清查，於前期計畫 102 年結束

時，仍約有 4 萬 9,305 筆(棟)尚待辦理代為標售，惟其中新北市、

澎湖縣政府合計 2 萬 7,040 筆(棟)，數量龐大，因囿於該市縣政

府人力有限，將無法於本計畫期程內全部完成外，本計畫將參考

前期計畫之經驗，預定於計畫期程內，就「以神明會名義登記者

或具有神明會性質及事實者」(第 2 類)、「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

名義登記者」(第 7 類)、「土地總登記時登記名義人姓名、名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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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址記載不全或不符者」(第 8 類)及「權利主體不明」(第 14 類)

等 4 類之土地及建物，辦理代為標售公告計 2 萬 7,965 筆(棟)(詳

附表 2)。 

(二)清理登記名義人無登載統一編號資料之土地及建物 

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初步統計，約計有 156 萬 4,724 筆(棟)

之土地或建物登記名義人並無登載統一編號資料(詳附表 3)，然

囿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及戶政事務所人力有限，於本

計畫期間將預定清查 102 萬 654 筆(棟)土地及建物。 

 

參、 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前期(地籍清理實施)計畫之執行情形 

(一)計畫內容 

前期計畫係依據行政院 96 年 11 月 27 日院臺建字第

0960051370 號函核定、99 年 4 月 14 日院臺建字第 0990018223

號函核定修正，於 97 年至 102 年共 6 年期間，規劃辦理本條例

規定之 14 類土地及建物(詳列如下)之清查及公告、受理權利人申

報或申請登記，及代為標售與囑託登記國有等工作。 

1.本條例施行前已依有關法令清理之神明會，施行後仍以神明會

名義登記者(第 1類) 

2.以神明會名義登記者或具有神明會性質及事實者(第 2類) 

3.3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第 3類) 

4.34 年 10 月 24 日以前登記之限制登記(第 4類) 

5.3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非以法定物權名稱登記者(第 5類) 

6.45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未定期限之地上權(第 6類) 

7.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者(第 7類) 

8.土地總登記時登記名義人姓名、名稱或住址記載不全或不符者

(第 8類) 

9.共有土地各共有人登記之權利範圍合計不等於一者(第 9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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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神祇、未依法登記之募建寺廟，現為募建寺廟或宗教性質

法人使用，能證明為同一主體者之更名登記(第 10 類) 

11.以神祇、未依法登記之募建寺廟，現為募建寺廟或宗教性質

法人使用，未能證明為同一主體者之代為讓售(第 11 類) 

12.日據時期經移轉為寺廟或宗教團體所有，而未辦理移轉登記

或移轉後為日本政府沒入，於本條例施行時登記為公有土地

(第 12 類) 

13.原以寺廟或宗教團體名義登記，於 34 年 10 月 24 日前改以他

人名義登記者(第 13 類) 

14.權利主體不明者(第 14 類) 

(二)預算執行情形 

前期計畫總經費計 3 億 3,654 萬 3 千元，並由本部逐年編列

預算；又本部於 97 年至 101 年間總計已編列預算 2 億 9,524 萬 5

千元，因立法院刪除預算之故，較原計畫數減列 1,247 萬 1 千元，

截至 101 年底執行率達 96.69%，至未完成執行經費之主因乃為縣

市政府撙節經費繳回。 

 

前期計畫預算編列及執行情形         (單位：千元) 

年度 計畫數 預算數 實支數 執行率 

97 19,447 19,447 18,554 95.41% 

98 30,517 30,517 29,093 95.33% 

99 117,357 117,357 112,953 96.25% 

100 71,908 67,570 65,159 96.43% 

101 68,487 60,354 59,710 98.93% 

97-101 年 

小計 
307,716 295,245 285,469 96.69% 

102 28,893 29,646   

合計 336,609 324,891   

 

(三)辦理情形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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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查地籍及公告作業 

前期計畫預訂辦理清查 14 類土地及建物、計 45 萬 1,286 筆

(棟)，並予公告受理民眾申報或申請登記；而截至 101 年 10 月

底，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均已完成 14 類土地及建物之清查及

公告作業，總計清查超過 150 萬筆(棟)，符合規定公告應清理土

地及建物計 15 萬 5,415 筆(棟)，超越計畫原訂目標。 

2.申報或申請登記作業 

依本條例規定，上述 14 類土地經清查及公告後，同時受理

民眾申報或申請登記，經審查無誤公告期滿無人異議，重新辦理

登記。截至 101 年 10 月底，已完成登記計 5 萬 1,895 筆(棟)，

佔公告數 33.39%(如附表 1)，目前仍賡續受理民眾申報及申請登

記中。其具體成效分析如下： 

(1)協助權利人完成清理「本條例施行前已依有關法令清理之神明

會土地，施行後仍以神明會名義登記者」(第 1類)、「以神明

會名義登記者或具有神明會之性質及事實者」(第 2類)、「以

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第 7類)、「土地總登記時登

記名義人姓名、名稱或住址記載不全或不符」(第 8類)及「權

利主體不明」(第 14 類)等 5類土地，總計 5,200 筆(棟)，以

101 年土地公告現值計算總額約達 102 億元。例如臺北市松山

區「杜姓天上聖母」名下的 16 筆土地，經過地籍清理後，土

地產權清楚，目前已進行都市更新階段，對於民眾權益保障及

土地利用助益甚大。 

(2)協助寺廟或宗教團體(第 10類至第13類)申報取得其坐落使用

土地總計 317 筆，依 101 年公告土地現值計算總額約 14 億元。

例如新北市新莊區的保元宮，主祀「池府王爺」，建廟已超過

200 年，但土地仍登記在「王爺宮」名下，經過地籍清理確認

兩者為同一主體後，已在 100 年 6月更名登記為保元宮所有，

有效解決寺廟產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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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協助權利人塗銷「3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第 3

類)、「34 年 10 月 24 日以前登記之限制登記」(第 4類)、「3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非以法定物權名稱登記者」(第 5類)、「45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第 6類)等 4類土

地權利登記計 3萬 0,321 筆(棟)；更正「各共有人登記權利範

圍合計不等於一者」計 1萬 6,057 筆(棟)，為民眾省下龐大的

訴訟費用及時間成本。 

3.代為標售與囑託登記國有作業 

上述第 2 類、第 7 類、第 8 類及第 14 類土地經清查及公告

後，逾申報或申請登記期限，仍無人申報或申請登記，依本條例

第 11 條規定，除公共設施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

標售；經二次標售而未完成標售者，依本條例第 15 條規定囑託

登記國有。 

前期計畫因預算編列之故，已修正至 102 年前辦理 8,236 筆

(棟)之代為標售作業，又截至 101 年 10 月底已公告代為標售公

告2,873筆(棟)，其中已決標者296筆(棟)，標售價金10億1,826

萬元，其中繳納地價稅、土地增值稅等稅賦約 9,347 萬元；經二

次標售未完成標售，而囑託國有登記者計 209 筆(棟)，以 101 年

公告土地現值計算，達 5億 3,940 萬元。整體而言，除已達成釐

正地籍、增加地方政府稅收之效益外，更將活化土地，促進利用

與發展。 

4.其他 

於前期計畫執行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除就本條例規定

之 14 類土地及建物進行清理外，於清查地籍過程中，並針對其

他登記錯誤，但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之土地及建物，依

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逕為辦理更正登記計 15 萬 1,033 筆(棟)，亦

有助於地籍之釐正。 

二、前期(地籍清理實施)計畫之執行檢討 

(一)經由本部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積極宣導，協助民眾申報或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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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登記，完成登記之數量逐年提升，清理績效日益顯著。 

(二)迄今部分仍未申報或申請登記之土地及建物，權利人恐難以覓得或

提出申請，該等權屬不明之土地及建物，後續仍需以代為標售方

式，以資澈底清理。 

(三)於前期計畫期間，仍遇有部分代為標售土地及建物因權利人登記持

分空白，致無法辦理標售，或部分權利人之繼承人反映欲就其應繼

分部分單獨領取價金等疑義，因現行條例並無相關規定可資處理，

後續仍有待修法解決。 

(四)為督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清理績效，本部於每下半年均召開工

作會報進行檢討；又自 101 年起，本部於編列次年度概算時，並邀

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召開經費檢討分配會議，俾使計畫補助經

費能更有效運用，而該等執行機制及經驗，將於本計畫執行時繼續

採行運用。 

 

肆、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主要工作項目 

(一)對於依本條例規定公告之 14 類土地及建物，賡續受理權利人申報

或申請登記，並加強宣導及協助民眾申辦。 

(二)賡續辦理「以神明會名義登記者或具有神明會性質及事實者」(第 2

類)、「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者」(第 7 類)、「土地總登

記時登記名義人姓名、名稱或住址記載不全或不符者」(第 8類)及

「權利主體不明」(第 14 類)等 4 類土地及建物之代為標售與囑託

登記國有作業，合計 2萬 7,965 筆(棟)。 

(三)辦理上述4類土地及建物之標售價金存入保管款專戶及土地權利人

申領價金等作業。 

(四)清理登記名義人無登載統一編號資料之土地及建物，計 102 萬 654

筆(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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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配合法令修正，增修維護「地籍清理管理系統」功能。 

二、分年執行策略 

(一)上述(一)、(三)工作項目，將配合民眾申報或申請登記或實際標售

情形依法辦理。 

(二)上述(二)、(四)工作項目，由本部逐年編列相關預算，並補助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每年辦理數量如

附表 2及附表 3)。 

三、執行步驟(方法)與分工 

(一)有關主要工作項目之(一)至(三)之執行步驟及分工，將依本條例及

其授權訂定之子法規定辦理，其主要內容分述如下： 

1.工作項目(一)-賡續受理申報或申請登記 

依本條例第 3 條規定，地籍清理之程序除條例另有規定外，

其清理程序原則如下：(1)清查地籍、(2)公告、(3)受理申報、(4)

受理申請登記、(5)審查及公告審查結果、(6)登記並發給權利證

書。其中清查地籍及公告作業已於前期計畫辦理，本計畫將賡續

辦理受理申報及申請登記等後續作業，並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與登記機關依本條例、本條例施行細則及土地登記規則等相關規

定，採取下列步驟辦理。 

(1)受理申報：有關神明會土地及建物，須先向直轄市、縣(市)民

政機關提出申報，以驗印其現會員或信徒名冊、及土地及建物

清冊；另有關寺廟或宗教團體依本條例第 34 條(第 13 類)、第

35 條(第 10 類)及第 37 條(第 11 類)辦理者，亦應先向主管機

關申報核發證明書。 

(2)受理申請登記：除上開各類土地及建物，須由權利人先提出申

報，並俟核發證明書後，再向所在地之登記機關申請登記外；

其他各類土地及建物，則由權利人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直接向

登記機關申請登記。 

(3)審查及公告審查結果：主管機關於受理申報或申請登記案件

後，應即開始審查，經審查應補正者，通知申請人於 6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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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又如有逾期未能補正等情形者，則予駁回；另經審查無

誤者，即公告 3個月，土地及建物權利關係人於公告期間內，

得以書面向該管登記機關提出異議，如屬權利爭執，則移請直

轄市、縣(市)政府調處。 

(4)登記並發給權利證書：申請登記事項如於公告期滿無人異議、

經調處成立或法院判決確定者，應即依其結果辦理登記；並於

登記完畢後發給權利證明書。 

(工作執行步驟) 

 

 

 

 

 

2.工作項目(二)：代為標售與囑託登記國有 

依本條例第 11 條及第 15 條規定：「第 17 條至第 26 條、第 32

條及第 33 條規定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公共設施用地外，

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代為標售：一、屆期無人申報或申

請登記。二、經申報或申請登記而被駁回，且屆期未提起訴願或

訴請法院裁判。三、經訴願決定或法院裁判駁回確定。前項情形，

相關權利人有正當理由者，得申請暫緩代為標售。…」、「依第 11

條規定代為標售之土地，經二次標售而未完成標售者，由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囑託登記為國有。…」有關其作業，將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依「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

(以下簡稱標售辦法)等相關規定，採取下列步驟辦理。 

(1)標售前準備工作：包含 A.查對及準備資料(查對符合本條例第

11 條規定之土地及建物、有無訂定三七五租約、他項權利、限

制登記等)、B.勘測及核對土地及建物現況、C.如有分割必要者

應先辦理分割登記、D.查核應納稅賦及費用、E.查估市價並訂

異議 

申報 公告 
申請
登記 

補正駁回 

審查無誤
公告 

登記 
核發證
明書 

調處 

發給權
利書狀 



 

15 

定底價、F.公告 3 個月並再次通知土地及建物權利人、G.豎立

現場標示牌、H.辦理囑託標售之註記等。另於公告標售期間，

處理申請暫緩標售、停止標售事宜。 

(2)投標、開標：包括 A.受理投標、B.開標、C.受理優先購買權人

申請、D.通知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繳款、E.核發產權移轉證

明書等。又依本部 99 年 7 月 23 日研商「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

金保管款設立、管理及預算等事宜」會議結論第 6 點，基於不

重複補助之原則，本部補助之「委外辦理土地及地上物勘查及

價格查估」經費，應依實際標出不動產筆數，於實收之行政處

理費額度內，繳回本部。 

(3)第二次標售：標售土地及建物無人投標或未完成標售者，直轄

市、縣(市)政府得酌減底價再行辦理第二次標售。 

(4)囑託登記國有：經二次標售而未完成標售者，將囑託登記機關

登記為國有；其登記所需規費，自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

款專戶撥付，如有不足，依本條例第 15 條之立法說明，由國庫

支應。 

(5)通知及公告：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竣後，將繕造清冊通知財政部

國有財產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於接獲登記機關通知後，依本部 101 年 4 月 5 日研商「地

籍清理代為標售執行事宜」第 6 次會議決議，應公告 3 個月並

以雙掛號或其他得收取回執之方式一併通知權利人或利害關係

人。 

 (工作執行步驟)  

 

 

 

 未決標 

是 

否 

開標前準
備工作 

投標、
開標 

二次標售 

繳款、核
發證明書 

囑託登
記國有 

移轉
登記 

通知、
公告 

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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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項目(三)：保管款專戶存支及管理 

依本條例第 14 條及第 15 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於

國庫設立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保管代為標售土地及

建物之價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將代為標售之土地及建

物價金，扣除 5%行政處理費用、5‰地籍清理獎金及應納稅賦後，

以其餘額儲存於前項保管款專戶。權利人自專戶儲存保管款之 10

年內，得檢附證明文件申請發給土地及建物價金；另囑託登記為國

有者，權利人亦得檢附證明文件，申請發給價金，所需價金，由專

戶保管款支應，不足者由國庫支應。其作業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依「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以下簡稱保管款管理

辦法)規定，採取下列步驟辦理。 

1.設立專戶：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於國庫設立地籍清理土地

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 

2.保管款儲存：依保管款管理辦法規定，就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

繳納之土地及建物價金，於扣除行政處理費用、地籍清理獎金及

應納稅賦後，以其餘額填具國庫機關專戶存款受款書，存入專戶

保管；其收支存管作業，準用國庫相關規定辦理，並規定不得移

用。 

3.公告及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於保管款存入專戶後，應將標

售土地及建物標示、權利人及保管款金額等資料公告 3個月，並

以雙掛號或其他得收取回執之方式一併通知權利人或利害關係

人。 

4.申請發給價金：權利人應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

政府申請發給價金，經審查無誤者，公告 3個月，期滿無人異議

時，再依保管款管理辦法，填具領款單交權利人向保管處所具

領，保管處所核對印鑑(機關首長、主辦主(會)計人員、主辦出

納人員等 3人)及保管清冊無誤後准予領取。 

5.專戶款項核對管理：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逐筆登錄於地籍清理

管理系統，以及每半年產製報表與保管處所提供之存款交易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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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核對，按月陳報本部專戶管理情形，並按上開規定訂定相關業

務單位及主會計人員之內部審核機制。上開內部管控作業，納入

本部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考核業務項目之一。 

 (工作執行步驟) 

 

 

 

(三)有關主要工作項目之(四)：清理登記名義人無登載統一編號土地及

建物之執行步驟及分工如下： 

1.清查現行地籍資料庫：新增開發系統功能，就目前地籍資料中土

地及建物所有權人資料進行篩選，並將無登載統一編號之標的匯

出檔案。 

2.查調相關資料：就上開土地及建物標的逐筆查調日據時期或光復

後土地登記簿及其有關登記書件，經查得登記名義人有關日據時

期或光復後住址，應再請戶政事務所協助查調戶籍資料，或由地

政機關派員至戶政事務所調閱戶籍資料。 

3.通知申辦更正登記：經查所有權人如未死亡，即應通知其依土地

法第 69 條及土地登記規則相關規定，申請更正統一編號。 

4.通知申辦繼承登記及列冊管理：經查所有權人如已死亡，將續查

其繼承人資料，並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及「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築改良物列冊管理作業要點」規定，於每年 4月 1日公告，

並同時以雙掛號書面通知繼承人於 3個月內申請繼承登記；逾期

仍未申請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予以列冊管理。列冊管理期

間為 15 年，逾期仍未聲請登記者，由地政機關移請國有財產局

公開標售；上開公告期間，地政機關應利用大眾傳播工具或以其

他方法加強宣導民眾，並促其注意各有關公告處所之公告內容。 

5.異動及統計：上開所有權人如已辦竣更正或繼承登記者，登記機

關將異動地籍資料庫，定期通知稅捐稽徵機關更新；直轄市、縣

開立
專戶 

保管款儲
存專戶 

申請發
給價金 

專戶款項
核對管理 

通知、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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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辦理清查、通知、列冊管理及繼承等成果，將定期傳送

本部統計。 

(工作執行步驟) 

 

 

 

 

 

(四)有關主要工作項目之(五)：辦理地籍清理管理系統增修功能及維

護，除維護原有功能外，並預計配合下列工作項目系統相關增修功

能，以簡化人工作業流程，達成計畫目標： 

1.配合地籍清理條例及其相關子法修訂，增修系統相關功能，如擬

增加部分繼承人亦可領取部分價金之管理功能。 

2.配合本部規劃保管款專戶收支內部控制作業規範，增加內部控制

功能，以電腦取代人工控管機制。 

3.配合地籍清理條例第 14 條規定，逾 10 年無人領取之標售價金，

經結算如有賸餘，歸繳國庫之作業程序，增加系統相關功能。 

4.配合本計畫自103年起清理登記名義人無登載統一編號資料土地

及建物之作業，增加系統相關功能。 

伍、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計畫期程 

本計畫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共 6 年。 

已死亡 

清查
地籍 

查調
資料 

通知申辦
更正登記 

列冊
管理 

通知申辦
繼承登記 

未死亡 

異動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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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需資源說明 

所需人力，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事務所、戶政事務所，

以現有編制人員調派辦理。另標售土地及地上物之勘查及價格查估，

得視人力或經驗，以委外方式辦理。 

三、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一)經費來源 

1.本計畫所需經費，依本條例第 40 條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本部)

逐年編列預算支應。 

2.權利人申領價金及囑託登記所需規費，依本條例第 15 條暨立法

說明規定，由保管款專戶支應，不足者，由國庫支應。 

(二)經費計算基準 

本計畫所需經費，將參照實際作業所需，本於撙節原則，從嚴

核實編列。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清理工作，各項經費需求，詳附

表 4 至附表 6。 

四、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 

本計畫所需經費新臺幣 2 億 9,486 萬元整，各年度所需經費詳如

下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總計 人事費 業務費 設備及投資 

總 計 294,860 69,630 219,230 6,000 

第 1 年(103 年) 48,332 11,526 35,806 1,000 

第 2 年(104 年) 48,382 11,531 35,851 1,000 

第 3 年(105 年) 49,542 11,644 36,898 1,000 

第 4 年(106 年) 49,542 11,644 36,898 1,000 

第 5 年(107 年) 49,532 11,643 36,889 1,000 

第 6 年(108 年) 49,530 11,642 36,88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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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本計畫 6年期程內，將辦理「以神明會名義登記者或具有神明會性質

及事實者」等 4類土地及建物之代為標售及囑託登記國有作業，計 2

萬 7,965 筆(棟)，以 101 年公告土地現值估算總值約 415 億元；該等

權屬不明之土地及建物，除有權利人申報或申請登記等情形者，將暫

緩標售，並依相關登記規定辦理外，其餘土地及建物將以公開標售及

囑託登記國有方式，徹底解決，其權利人日後並得自專戶申請發給價

金。故藉由其計畫之執行，預期將能達成健全地籍管理、促進土地利

用及保障民眾財產之效果。 

二、另於本計畫期程內，將清理登記名義人無登載統一編號資料之土地及

建物，計 102 萬 654 筆(棟)；該等資料不完整之土地及建物經清查後，

將通知權利人或其繼承人申請更正、繼承登記或辦理列冊管理；故藉

由本計畫之執行，由主管機關主動清查及通知權利人或其繼承人，除

可使民眾更清楚知悉其所有不動產標的，以保障其財產權益外，經由

其申辦登記後，亦有助於釐正地籍，且該等釐正後之地籍資料，將通

報稅捐稽徵機關異動，或提供相關機關查詢使用，均有助於增進土地

稅收及提升政府行政效能。 

柒、附則 

一、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本計畫係為執行本條例，並承續前期計畫清理權利內容不完整或

與現行法令規定不符之地籍登記，另外，為釐正地籍資料庫之登記名

義人之統一編號資料，將由登記機關清查地籍及戶籍資料，並依土地

法第 73 條之 1 辦理未辦繼承登記列冊管理及通知其繼承人，或通知

登記名義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申請更正統一編號，是以，本計畫之執行

方式係依法律規定辦理，尚無其他替選方案。 

另鑑於上開清理工作均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故需充足經費支

應，倘因經費編列不足，必影響計畫執行時程，屆時之因應措施為調

整執行時程，適時修正本計畫，並依經費編列情形執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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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機關配合事項 

本計畫係以直轄市、縣(市)政府為主辦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其所轄地政事務所為執行機關，辦理登記、標售、公告、通知及保

管款專戶存支管理等工作事項。此外，因需清查確認登記名義人或其

繼承人之身分及住址資料，以資進行通知及審查，有賴戶政機關(單位)

協助提供戶籍資料；另未能釐清權屬者，如神明會土地等，予以標售，

有賴民政(單位)之協助。是以完成本計畫之清理工作，不僅為地政機

關(單位)所承辦，更需戶政、民政等相關機關(單位)之配合，方能圓滿

達成。 

其中，尤其地政事務所辦理通知及受理申請登記，需經常查調光

復後及光復前之戶籍資料，及有關繼承人資料，如戶政機關(單位)能

適時提供協助，有助於地籍清理工作順利完成。 

三、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如附表） 

四、其他有關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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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各類型土地及建物清理情形一覽表(統計時間：101 年 10 月 31 日)                              單位：筆(棟) 

類別 清理類型 公告 完成登記 辦理標售中 已標(讓)售 囑託國有 申領價金 公共設施用地 

1 
本條例施行前已依有關法令清理之神明

會，施行後仍以神明會名義登記者 
1,377 339      

2 
以神明會名義登記者或具有神明會之性

質或事實者 
2,722 135 331 93 78 0 603 

3 38.12.31 以前登記之抵押權 25,624 21,181      

4 34.10.24 以前登記之限制登記 38 32      

5 38.12.31 非以法定物權名稱登記者 2,451 2,445      

6 45.12.31 以前未定期限之地上權 30,253 6,663      

7 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者 2,998 799 184 57 120 0 819 

8 
土地總登記時姓名、名稱或住址記載不全

或不符者 
62,735 3,914 1,853 146 11 0 8,160 

9 各共有人登記之權利範圍不等於一 23,571 16,057      

10 
以神祇、未依法登記之寺廟或宗教團體名

義登記，能證明同一主體者 
 261      

11 
以神祇、未依法登記之寺廟或宗教團體名

義登記，未能證明同一主體者 
 0  0  0  

12 
為日本政府沒入，於本條例施行時登記為

公有土地者 
 22      

13 
原以寺廟或宗教團體名義登記，於

34.10.24 前改以他人名義登記者 
 34      

14 權利主體不明者 3,646 13 0 0 0 0 0 

  總和 15,5415 51,895 2,368 296 209 0 9,582 

備註：已代為標售公告合計 2,873 筆(棟)；完成登記者佔公告數 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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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03-108 年代為標售土地及建物統計表   

單位：筆(棟) 

預估截至102

年底待辦理

標售數 

103-108

年總計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新北市 22,290 4,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臺北市 1,908 1,908 318 318 318 318 318 318 

臺中市 2,158 2,158 360 360 360 360 359 359 

臺南市 3,600 3,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高雄市 173 173 29 29 29 29 29 28 

桃園縣 2,910 2,910 485 485 485 485 485 485 

新竹縣 620 620 110 110 100 100 100 100 

苗栗縣 1,800 1,8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彰化縣 2,680 2,680 447 447 447 447 446 446 

南投縣 36 36 6 6 6 6 6 6 

雲林縣 766 766 127 127 128 128 128 128 

嘉義縣 3,416 3,416 300 316 700 700 700 700 

屏東縣 900 90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宜蘭縣 822 822 137 137 137 137 137 137 

花蓮縣 190 190 32 32 32 32 31 31 

臺東縣 0 0 0 0 0 0 0 0 

澎湖縣 4,750 90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基隆市 90 90 15 15 15 15 15 15 

新竹市 40 40 6 6 7 7 7 7 

嘉義市 17 17 3 3 3 3 3 2 

金門縣 139 139 23 23 23 23 23 24 

小計 49,305 27,965 4,398 4,414 4,790 4,790 4,787 4,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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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103-108 年清理登記名義人之流水統一編號土地及建物統計表 

單位：筆(棟) 

初步清查總數 103-108 年清理總數 平均每年清理數 

新北市 189,026 174,636 29,106 

臺北市 12,156 12,156 2,026 

臺中市 113,981 30,000 5,000 

臺南市 135,402 135,402 22,567 

高雄市 70,962 70,962 11,827 

桃園縣 172,445 83,790 13,965 

新竹縣 99,529 25,158 4,193 

苗栗縣 110,563 18,000 3,000 

彰化縣 126,984 126,888 21,148 

南投縣 51,072 51,072 8,512 

雲林縣 131,225 18,000 3,000 

嘉義縣 172,264 96,000 16,000 

屏東縣 72,000 72,000 12,000 

宜蘭縣 49,596 49,596 8,266 

花蓮縣 9,426 9,426 1,571 

臺東縣 5,676 5,676 946 

澎湖縣 4,109 3,600 600 

基隆市 6,816 6,816 1,136 

新竹市 18,198 18,198 3,033 

嘉義市 10,278 10,278 1,713 

金門縣 3,000 3,000 500 

小計 1,564,708 1,020,654 17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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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地籍清理第 2 期實施計畫經費及各年度概算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年度 
人事費 業務費 設備及投資 合計 

總 計 

內政部 － 28,008 6,000 34,008 

縣(市)政府 69,630 191,222 - 260,852 

合計 69,630 219,230 6,000 294,860 

第 1 年 

(103 年度) 

內政部 － 4,668 1,000 5,668 

縣(市)政府 11,526 31,138 － 42,664 

合計 11,526 35,806 1,000 48,332 

第 2 年 

(104 年度) 

內政部 － 4,668 1,000 5,668 

縣(市)政府 11,531 31,183 － 42,714 

合計 11,531 35,851 1,000 48,382 

第 3 年 

(105 年度) 

內政部 － 4,668 1,000 5,668 

縣(市)政府 11,644 32,230 - 43,874 

合計 11,644 36,898 1,000 49,542 

第 4 年 

(106 年度) 

內政部 － 4,668 1,000 5,668 

縣(市)政府 11,644 32,230 － 43,874 

合計 11,644 36,898 1,000 49,542 

第 5 年 

(107 年度) 

內政部 － 4,668 1,000 5,668 

縣(市)政府 11,643 32,221 － 43,864 

合計 11,643 36,889 1,000 49,532 

第 6 年 

(108 年度) 

內政部 － 4,668 1,000 5,668 

縣(市)政府 11,642 32,220 － 43,862 

合計 11,642 36,888 1,000 4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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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內政部所需經費 

單位：新台幣(千元) 

  總計 業務費 設備及投資 

總 計 34,008  28,008  6,000  

第 1 年(103 年) 5,668  4,668  1,000  

第 2 年(104 年) 5,668  4,668  1,000  

第 3 年(105 年) 5,668  4,668  1,000  

第 4 年(106 年) 5,668  4,668  1,000  

第 5 年(107 年) 5,668  4,668  1,000  

第 6 年(108 年) 5,668  4,668  1,000  

備註  見附表 5-1 見附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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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1：業務費年度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元) 

第二級科目 第三級科目 單位 
單價 

(元) 

數量 金額(元) 

說  明 

第 1 年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6 年 

總  計     

4,668,000  

4,668,000  

4,668,000  

4,668,000  

4,668,000  

4,668,000  

其他業務租

金 

其他業務租

金 
天 20,000 

15 300,000 辦理訓練講習、觀摩會、

研討會及工作會報，以每

年合計辦理 5 場次，每場

次 3 天計列，每年共計 15

天。 

15 300,000 

15 300,000 

15 300,000 

15 300,000 

15 300,000 

按日按件計

資酬金 

講座鐘點費

(部內同仁) 
人/時 800 

40 32,000 辦理訓練講習、觀摩會、

研討會及工作會報，以每

年辦理 5 場次，每場次 8

小時，每年共計 40 小時。 

40 32,000 

40 32,000 

40 32,000 

40 32,000 

40 32,000 

 

講座鐘點費

（部外人

員） 

人/時 1,600 

40 64,000 辦理訓練講習、觀摩會、

研討會及工作會報，以每

年辦理 5 場次，每場次 8

小時，每年共計 40 小時 

40 64,000 

40 64,000 

40 64,000 

40 64,000 

40 64,000 

一般事務費 宣導費 宗 800,000 

1 800,000 以刋登平面媒體及印製文

宣摺頁、海報等方式辦理。 1 800,000 

1 800,000 

1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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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00,000 

1 800,000 

 誤餐費 人/次 80 

3,200 256,000 辦理訓練講習、觀摩會、

研討會及工作會報等誤餐

費。以每年辦理 5 場次，

每場次以 160 人次、每人

以 4 餐次計，故每年以

3,200 人次餐計列。 

3,200 256,000 

3,200 256,000 

3,200 256,000 

3,200 256,000 

3,200 256,000 

 印刷費 人/次 60 

800 48,000 辦理訓練講習、觀摩會、

研討會及工作會報等印刷

費。以每年辦理 5 場次，

每年每場次以 160 人次計

列，每年共計 800 人次。 

800 48,000 

800 48,000 

800 48,000 

800 48,000 

800 48,000 

 雜支 人/次 60 

800 48,000 辦理訓練講習、觀摩會、

研討會及工作會報等，購

置所需文具、茶水等雜項

支出。以每年辦理 5 場次，

每年每場次以 160 人次計

列，每年共計 800 人次。 

800 48,000 

800 48,000 

800 48,000 

800 48,000 

800 48,000 

 其他 年 
3,000,00

0 
  

3,000,000 依地籍清理條例第15條第

2 項規定，地籍清理土地權

利價金保管款專戶不足支

應之土地價金，及囑託登

記為國有之土地登記規費

由國庫支應，並每年以

3,000,000 元估列。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國內旅費 國內旅費 人/次 4,000 

30 120,000 辦理訓練講習、觀摩會、

研討會及工作會報等差旅

費。以每年辦理 5 場次，

平均每場次 6 人參加，每

年以 30 人次計列。 

30 120,000 

30 120,000 

30 120,000 

30 120,000 

30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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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2：設備及投資年度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元) 

第二級科目 第三級科目 單位 
單價 

(元) 

數量  金額(元) 

說  明 

第 1 年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6 年 

總   計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資訊軟硬體 系統開發費 套 1,000,000 1 

1,000,000 每年地籍清理管

理系統增修功能

及維謢費用

1,000,000 元計列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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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直轄市、縣(市)政府所需經費 

單位：新台幣(千元) 

總計 人事費 業務費 

總 計 260,852 69,630 191,222 

第 1 年(103 年) 42,664 11,526 31,138 

第 2 年(104 年) 42,714 11,531 31,183 

第 3 年(105 年) 43,874 11,644 32,230 

第 4 年(106 年) 43,874 11,644 32,230 

第 5 年(107 年) 43,864 11,643 32,221 

第 6 年(108 年) 43,862 11,642 32,220 

備註 見附表 6-1 見附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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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1：人事費年度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元) 

第二級科目 第三級科目 單位 
單價 

(元) 

數量  金額(元) 

說 明 

第 1 年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6 年 

總計 

  

      

11,525,940 配合預算編列至千。 

第 1 年增列尾數 60 元 

第 2 年增列尾數 260 元 

第 3 年增列尾數 460 元 

第 4 年增列尾數 460 元 

第 5 年減列尾數 360 元 

第 6 年減列尾數 340 元 

11,530,740 

11,643,540 

11,643,540 

11,642,640 

11,642,340 

加班值班費 

超時加班費(辦理

未依有關法令清理

之神明會等 4 類土

地之標售作業) 

小時 200 

4,398 1,319,400 

以每筆 1.5 小時計列。 

4,414 1,324,200 

4,790 1,437,000 

4,790 1,437,000 

4,787 1,436,100 

4,786 1,435,800 

超時加班費(清理

登記名義人統一編

號為流水編者) 
小時 200 

170,109 10,206,540 
辦理登記名義人統一編

號為流水編者有關查

證、列冊管理及通知申

辦登記等作業，以每筆

0.3 小時計列。 

170,109 10,206,540 

170,109 10,206,540 

170,109 10,206,540 

170,109 10,206,540 

170,109 10,206,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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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2：業務費年度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元) 

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目 單位 
單價 

(元) 

數量  金額(元) 

說  明 

第 1 年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6 年 

總計    

  31,137,987 配合預算編列至千。 

第 1 年增列尾數 13 元。 

第 2 年減列尾數 453 元。 

第 3 年增列尾數 293 元。 

第 4 年增列尾數 293 元。 

第 5 年減列尾數 352 元。 

第 6 年增列尾數 97 元。 

31,182,547 

32,229,707 

32,229,707 

32,221,352 

32,219,903 

國內旅費 國內旅費 

人/次 2,000 

519 1,038,000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不

含澎湖縣、金門縣、連江

縣政府)每年以 5 人次計，

共計 95 人次。各地政事務

所以 4 人次計，共計 424

人次。以上合計 519 人次。 

519 1,038,000 

519 1,038,000 

519 1,038,000 

519 1,038,000 

519 1,038,000 

人/次 5,000 

14 70,000 

澎湖縣、金門縣政府每年

以 5 人次計，共計 10 人

次。澎湖地政事務所以 4

人次計。以上合計14人次。 

14 70,000 

14 70,000 

14 70,000 

14 70,000 

14 70,000 

按日按件計

資酬金 
評鑑裁判費 次 2,000 

1,365 2,730,000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不

含連江縣政府)支給不動

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每年

以 13 位委員，出席有關會

議 5 次計列。 

1,365 2,730,000 

1,365 2,730,000 

1,365 2,730,000 

1,365 2,730,000 

1,365 2,730,000 

物品 消耗品 筆 13 

174,507 2,268,591 文具紙張、碳粉匣等消耗

品，以每年所辦理標售作

業、清理統一編號流水編

174,523 2,268,799 

174,899 2,273,687 



 

33 

174,899 2,273,687 之列冊管理及通知等之總

筆數，每筆 13 元計列。 174,896 2,273,648 

174,895 2,273,635 

一般事務費 一般事務費 次 50,000 

21 1,050,000 
為加強宣導地籍清理業

務，以提升清理成效，以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不

含連江縣政府)，每年

50,000 元費用計列。 

21 1,050,000 

21 1,050,000 

21 1,050,000 

21 1,050,000 

21 1,050,000 

  筆 
272 

(34*8) 

4,375 1,190,000 辦理標售土地前、保管款

存入專戶後、未能完成標

售囑託登記為國有後均需

辦理公告，並通知權利人

及利害關係人，所需郵

資。每筆棟 8 人次，每人

次以雙掛號34元計列。(除

金門縣、連江縣政府外) 

4,391 1,194,352 

4,767 1,296,624 

4,767 1,296,624 

4,764 1,295,808 

4,762 1,295,264 

  筆 
608 

(76*8) 

23 13,984 金門縣因長期實施戰地政

務，許多所有權人移居海

外謀生，華僑比例較高，

為保障權利人之權益，辦

理標售土地前，保管款存

入專戶後、未能完成標售

囑託登記為國有後，均需

辦理公告，並通知在海外

之權利人及利害關係人，

每筆棟以 8 人次，每人次

以海外雙掛號 76 元計列。 

23 13,984 

23 13,984 

23 13,984 

23 13,984 

24 14,592 

  筆 
68 

(34*2) 

169,609 11,533,412 
辦理通知登記名義人統一

編號為流水編者，所需郵

資，以每筆 2 人次以雙掛

號 34 元計列(除金門縣、

連江縣政府外)。 

169,609 11,533,412 

169,609 11,533,412 

169,609 11,533,412 

169,609 11,533,412 

169,609 11,533,412 

  筆 
152 

(76*2) 

500 76,000 金門縣因前述理由，辦理

通知登記名義人統一編號

為流水編者，所需郵資，

以海外郵資雙掛號 76 元，

500 76,000 

500 76,000 

500 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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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76,000 每筆 2 人次計列。 

500 76,000 

  筆 2,500 

4,225 10,562,500 

辦理土地及地上物勘查及

價格查估，臺灣本島地區

縣市政府以每年辦理標售

數量，每筆 2,500 元計列。 

4,241 10,602,500 

4,617 11,542,500 

4,617 11,542,500 

4,614 11,535,000 

4,612 11,530,000 

  筆 3,500 

173 605,500 

辦理土地及地上物勘查及

價格查估，澎湖、金門縣

為離島縣，交通成本高，

故以每年辦理標售數量，

每筆 3,500 元計列。 

173 605,500 

173 605,500 

173 605,500 

173 605,500 

174 60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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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中長程個案計畫）（修正草案） 

【第一部分】：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填表日期：  101  年 11 月 28 日 

填表人姓名：陳秀美        職稱：視察           身份：�業務單位人員 

電話：02-235265238 e-mail：moi1043@moi.gov.tw □非業務單位人員，請說明：_____ 

填  表  説  明 

一、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除因物價調整而需修正計畫經費，或僅計畫期程

變更外，皆應填具本表。 

二、建議各單位於計畫研擬初期，即徵詢性別平等專家學者的意見；計畫研擬完成後，應

併同本表送請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程序參與（至少預留 1 週的填寫時間），參

酌其意見修正計畫內容，並填寫「第三部分－評估結果」後通知程序參與者。 

壹、計畫名稱 地籍清理第 2 期實施計畫 

貳、主管機關 內政部 主辦機關 直轄市、縣(市)政府 

參、計畫內容涉及領域： 勾選（可複選） 

3-1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ˇ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3-5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3-6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3-7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3-8 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計畫涉及領域）  

肆、問題與需求評估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4-1 計畫之現況問題與

需求概述 

一、問題現況評析： 

臺灣光復初期，辦理土地總登記時，因

民眾不諳法令，或因主管登記機關人員素質

良莠不齊，致有部分內容不完整或與現行法

令規定不符之地籍登記，如神明會、日據時

期會社或組合或其他不明主體之名義登記之

土地，或遺留至今無法有效解決，影響土地

有效利用及稅收，亦妨礙民眾財產權利之行

使。為解決上開問題，制定地籍清理條例(以

下稱本條例)，並自 9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為

順利執行本條例之工作，本部擬具「地籍清

理實施計畫」(以下簡稱前期計畫)，經行政院

簡要說明計畫之現況問

題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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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 11 月 27 日院臺建字第 0960051370 號函

核定、復經該院於 99 年 4 月 14 日院臺建字

第 0990018223 號函修正在案，計畫期間自 97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共 6 年辦

理完成 14 類土地及建物之清查及公告，同時

受理民眾申報或申請登記，以及辦理其中「未

依有關法令清理之神明會」等 4 類權利人逾

期未申報或申請登記，依本條例規定代為標

售之土地及建物，惟辦理代為標售之土地及

建物約計 5 萬 8 千餘筆，尚未能規劃於前期

計畫期間內辦理完成；另為清理登記名義人

無登載統一編號資料之土地及建物，以釐正

地籍，促進土地利用，爰擬具第 2 期計畫賡

續推動地籍清理工作。 
二、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的檢討： 

前期計畫(自 97 年至 102 年間辦理)，因

內容並無直接或間接涉及性別議題，或對於

特定性別或性傾向產生不利影響，故無特別

作性別之相關統計與分析。截至本(101)年 10

月底止前期計畫，已依本條例規定，已完成

14 類土地及建物之清查及公告作業，總計清

查超過 150 萬筆(棟)，公告應清理者 15 萬 5,415

筆(棟)，其中完成重新登記達 5 萬 1,895 筆

(棟)，受理登記中計有 2,071 筆(棟)，合計 5

萬 3,966 筆(棟)，佔公告數 34.72%，目前仍賡

續受理民眾申報及申請登記中，至上述「未

依有關法令清理之神明會」等 4 類土地及建

物，土地權利人屆期未申報或申請登記，已

辦理代為標售公告 2,873 筆(棟)，其中已標出

者 296 筆(棟)，經二次標售未完成標售，而囑

託國有登記者計 209 筆(棟)。 
三、未來環境預測： 

依本條例規定，經依法釐清土地權利內

容及權屬者，重新辦理登記，未能釐清者，

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代為標售，或其他囑

託登記或逕為登記等適法處理；又主動清理

登記名義人無登載統一編號資料之土地及建

物，並辦理更正登記、繼承登記或依法列冊

管理，以上清理工作，均經依法定程序清理

後，可達到健全地籍管理、保障土地權利人

權益及促進土地利用，增進地方政府稅收。 
四、結論 

由於本計畫為後續計畫，且依本條例或

相關規定釐清土地權利內容，重新辦理登

記，未能釐清權利內容及權屬，予以標售，

依法完成清理後，除可保障土地登記權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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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益外，亦達成健全地籍管理及促進土地

利用之目的，故非以特定性別為服務對象，

且屬全民之公共利益；各項工作主要以直轄

市、縣(市)地政機關及地政事務所之地政人員

辦理，僅部分現地勘查及價格查估擬以委託

公司團體辦理，皆以專業技術與執行能力為

考量，並無強調特定性別或性傾向受益對

象；前期計畫亦因內容並無直接或間接涉及

性別議題，或對於特定性別或性傾向產生不

利影響，並無作有關性別分析與評估。 

4-2 和本計畫相關之性

別 統 計 與 性 別 分

析 

因本計畫係解決臺灣光復初期所遺土地權利

內容不完整或與現行法令規定不符之地籍登

記，例如神明會、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寺

廟等權屬不明之土地或建物，前期計畫無法

做有關性別統計與分析；故目前亦無有關地

籍清理性別統計與分析。 

1.透過相關資料庫、圖書

等各種途徑蒐集既有

的性別統計與性別分

析。 

2.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應 盡 量 顧 及 不 同 性

別、性傾向及性別認同

者之年齡、族群、地區

等面向。 

4-3 建議未來需要強化

與 本 計 畫 相 關 的

性 別 統 計 與 性 別

分析及其方法 

由於清理工作無涉及性別議題，且後續清理

重新辦理登記或標售之權利人或投標人，無

涉及性別差異，故未來亦無需辦理有關性別

統計與分析。 

說明需要強化的性別統

計類別及方法，包括由

業務單位釐清性別統計

的定義及範圍，向主計

單位建議分析項目或編

列經費委託調查，並提

出確保執行的方法。 

伍、計畫目標概述（敘

明性別目標） 

一、為解決臺灣光復初期所遺土地權利內容不完整或與現行法令規定

不符之地籍登記，爰制定「地籍清理條例」，經依法釐清土地權

利內容及權屬者，重新辦理登記，未能釐清者，則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代為標售，或其他囑託登記或逕為登記等適法處理；此

外，地籍資料庫仍存有許多登記名義人無登載統一編號之情形，

經主動清查並通知土地權利人辦理更正登記、繼承登記或依法列

冊管理之方式清理，以達成健全地籍管理、確保土地權利，促進

土地利用之目的。 

二、計畫目標係為達成健全地籍管理、確保土地權利並促進土地利用

之效益，兼顧不同性別、年齡及族群者之需求，並無性別目標。 

陸、性別參與情形或改

善方法（計畫於研

擬、決策、發展、

前期計畫與本計畫均無涉及性別議題及性別差異，並無不同性別者參

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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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之過程中，不

同性別者之參與機

制） 

柒、受益對象 

1.任一指標評定「是」者，應繼續填列「捌、評估內容」及「第二部分－程序參與」；如所

有指標皆評定為「否」者，則免填「捌、評估內容」，逕填寫「第二部分－程序參與」，惟

若經程序參與後，評定「計畫與性別相關之程度」為「相關」者，則需補填列「捌、評估

內容」。 

2.本項不論評定結果為「是」或「否」，皆需填寫評定原因。 

項 目 
評定結果 
(請勾選) 評定原因 備 註 
是 否 

7-1 以特定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為受益

對象 

 ˇ 

本計畫辦理清理對象係土地登記之

權利人，依法完成清理後，可達保障

土地權利人權益、健全地籍管理及促

進土地利用，受益對象為全體國民，

無特定以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者為受益對象。 

如受益對象以男性或

女性為主，或以同性

戀、異性戀或雙性戀為

主，或個人自認屬於男

性或女性者，請評定為

「是」。 

7-2 受益對象無區

別，但計畫內

容涉及一般社

會認知既存的

性別偏見，或

統計資料顯示

性別比例差距

過大者 

 

 

 

ˇ 

本計畫辦理清理對象係土地登記之

權利人，依法完成清理後，可達保障

土地權利人權益、健全地籍管理及促

進土地利用，受益對象為全體國民，

無特定以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者為受益對象。 

如受益對象雖未限於

特定性別人口群，但計

畫 內 容 涉 及 性 別 偏

見、性別比例差距或隔

離等之可能性者，請評

定為「是」。 

7-3 公共建設之空

間規劃與工程

設計涉及對不

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

者權益相關者 

 

 

 

ˇ 

本計畫無涉及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

工程設計事項。 

如公共建設之空間規

劃與工程設計涉及不

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使用便利及合

理性、區位安全性，或

消除空間死角，或考慮

特殊使用需求者之可

能 性 者 ， 請 評 定 為

「是」。 

捌、評估內容 

（一）資源投入（經「第二部分－程序參與」評定為“不相關”者，本項目免填）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1 經費配置：計畫如何

調整預算配置，以回

應性別需求與達成

性別目標。 

 

說明該計畫所編列經費如何針對性

別差異，回應性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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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執行策略：計畫如何

縮小不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差

異之迫切性與需求

性。 

 
計畫如何設計執行策略，以回應性

別需求與達成性別目標。 

8-3 宣導傳播：計畫宣導

方式如何顧及弱勢

性別資訊獲取能力

或使用習慣之差異。 

 

說明傳佈訊息給目標對象所採用的

方式，是否針對不同背景的目標對象

採取不同傳播方法的設計。 

8-4 性別友善措施：搭配

其他對不同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者

之友善措施或方案。 

 說明計畫之性別友善措施或方案。 

（二）效益評估（經「第二部分－程序參與」評定為“不相關”者，本項目免填）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5 落實法規政策：計畫符合

相關法規政策之情形。 
 

說明計畫如何落實憲法、法律、性

別平等政策綱領、性別主流化政策

之基本精神，可參考行政院性平等

會 網 站

http://www.gec.ey.gov.tw/）。 

8-6 預防或消除性別隔離：計

畫如何預防或消除性別

隔離。 

 

說明計畫如何預防或消除傳統文化

對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

之限制或僵化期待。 

8-7 平等取得社會資源：計

畫如何提升平等獲取社

會資源機會。 

 

說明計畫如何提供不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平等機會獲取社會

資源，提升其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

之機會。 

8-8 空間與工程效益：軟硬體

的公共空間之空間規劃

與工程設計，在空間使用

性、安全性、友善性上之

具體效益。 

 

1.使用性：兼顧不同生理差異所產

生的不同需求。 

2.安全性：消除空間死角、相關安

全設施。 

3.友善性：兼顧性別、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者之特殊使用需求。 

8-9 設立考核指標與機制：計

畫如何設立性別敏感指

標，並且透過制度化的機

制，以便監督計畫的影響

程度。 

 

說明性別敏感指標，並考量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年齡、

族群、地區等面向；考核機制之對

象應包括各管考計畫與年度施政計

畫。 

＊ 請填表人於填完「第一部分」後，徵詢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完成「第二部分

－程序參與」，再依據「第二部分－程序參與」之主要意見，由填表人續填「第三

部分－評估結果」。 

＊ 本表所提專有名詞之定義及參考資料，請詳見「性別影響評估操作指南」（網址：

http://www.rdec.gov.tw/ct.asp?xItem=4151788&ctNode=12976&m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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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程序參與】：本部分由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 

＊ 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所有指標皆評定為「否」者，若經程序參與後，評定

「計畫與性別相關之程度」為「相關」，則需補填列第一部分「捌、評估內容」。 

＊ 如徵詢 1 位以上專家學者，請將本表自行延伸。 

程序參與：若採用書面意見的方式，至少應徵詢 1 位以上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並

填寫參與者的姓名、職稱及服務單位；民間專家學者資料可至台灣國家婦女

館網站參閱（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一）基本資料 

程序參與期程或時間 101 年 11 月 9 日至 101 年 12 月 5 日 

參與者姓名、職稱、服務

單位及其專長領域 

國立台北大學郭玲惠教授 （從事性別平等相關法制研究及推動

立法及修法） 

參與方式 □計畫研商會議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書面意見  

業務單位所提供之資料 

相關統計資料 計畫書 
計畫書含納其

他初評結果 

□有 □很完整   

 □可更完整 

 □現有資料不足須設法 

補足 

�無 �應可設法找尋 

□現狀與未來皆有困難 

□有， 

  且具性別目標 

�有， 

  但無性別目標 

□無 

�有， 

 已很完整   

□有， 

但仍有改善

空間 

□無 

計畫與性別相關之程度 

□相關          �不相關    

（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勾選不相關者，則第一部分之「捌、評估內

容」免填） 

（二）主要意見：就前述各項（問題與需求評估、性別目標、參與機制之設計、資源投入

及效益評估）說明之合宜性提出檢視意見，並提供綜合意見。 

問題與需求評估說明之合宜性 內容清楚，需求評估合宜 

性別目標說明之合宜性 未有相關 

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方法之合

宜性 

未有相關 

受益對象之合宜性 無區分性別，建議未來進行效益評估 

資源投入說明之合宜性 免填 

效益評估說明之合宜性 免填 

綜合性檢視意見 地籍清理工作本身，並無涉及性別議題，惟清理後所涉及之

權利人是否有性別差異，辦理登記等工作時，是否有性別差

異，致影響女性獲得權利之可能，建議應進行評估。 

（三）參與時機及方式之合宜性，適當 

本人同意恪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所評估之計畫草案。 

（簽章）    郭玲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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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評估結果】：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評估結果：經「第二部分－程序參與」評定為“不相關”者，本項目免填；否則請填表人依

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之檢視意見提出綜合說明，包括對「第二部分、程序參與」主要

意見參採情形、採納意見之計畫調整情形、無法採納意見之理由或替代規劃等。 

評估結果之綜合說明 

 

 

參採情形 

 

 

說明採納意見後

之計畫調整 

 

 

說 明 未 參 採 之

理 由 或 替 代 規

劃 

 

 

 

通知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本計畫的評估結果（請填寫日期及勾選通知方式，請勿空白）： 

已於    年    月    日將「評估結果」以下列方式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傳真      □e-mail      □郵寄      □其他      

 

 


